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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中 國 汽 車 內 飾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CHINA AUTOMOTIVE INTERIOR DECORATION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48）

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兩 (2)股現有股份獲發三 (3)股供股股份
之基準進行供股之結果

茲提述 (i)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有關（其中包括）供股之章程（「供股章程」）及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十二月十五日有關（其中包括）供股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供股結果及補償安排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即最後
接納時限），共接獲2份有效申請，合共認購114,759,630股供股股份，佔供股項下提
呈發售之供股股份（「發售股份」）總數約43.7%。因此，供股未獲足額認購，差額為
147,913,026股供股股份，佔發售股份總數約56.3%，該等股份將受補償安排規限。

董事會謹此宣佈，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即配售代
理配售未獲認購供股股份之最後時限），所有147,913,026股未獲認購供股股份均已
根據配售事項按每股0.13港元（相等於認購價）之價格成功配售。因此，補償安排
項下概無淨收益可供分派予不行動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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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i)各承配人均獨立於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連，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及 (ii)概
無承配人於配售事項完成後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由於供股章程所載有關供股的所有條件均已達成，供股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成為無條件。

因此，供股（包括配售事項）籌集的所得款項總額約為34.1百萬港元，經扣除開支後，
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2.0百萬港元。誠如供股章程所披露，本公司將按以下方式
使用供股所得款項淨額：(i)所得款項淨額約95.31%或約30.5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
民幣28.0百萬元）於二零二七年上半年或之前用於為中國生產線購置物業、廠房及
機器；及 (ii)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約4.69%或約1.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六年下半年或之
前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供股對本公司股權架構之影響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本公司於緊接供股完成前及緊
隨供股完成後的股權架構如下表所示：

緊接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

董事
莊躍進 15,164,800 8.66 15,164,800 3.46

肖蘇妮 790,000 0.45 790,000 0.18

朱春燕 790,000 0.45 790,000 0.18

小計 16,744,800 9.56 16,744,800 3.82

公眾股東
獨立承配人 – – 147,913,026 33.79

其他公眾股東 158,370,304 90.44 273,129,934 62.39

總計 175,115,104 100.00 437,787,7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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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供股股份之股票

所有繳足股款供股股份的股票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二）以平郵方
式寄至有權收取人士的登記地址，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開始買賣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預計將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於
聯交所開始買賣。

承董事會命 

中國汽車內飾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莊躍進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莊躍進先生、伍忠豪先生及肖蘇妮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袁偉強先生、吳莉娜女士及朱春燕女士。


